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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变作风、深化专项整治

推进“五个转变”：一是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法治秩

序；二是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从被动防范向源头管理转变，建立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三是推进安全生产

从集中整治向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化转变，建立长效机制；四是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从事后查处向强

化基础转变，加强企业安全基础建设；五是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从以控制伤亡事故为主向全面做好职工

安全健康工作转变，把职工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针对建筑、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易燃易爆物

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卫生等行业和消防安全问题突出、人员集中的地区，经常组织人力开

展排查和专项整治工作。

（四）依法监督管理

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严厉打击安全生产中的违法行为，对辖区内各企业、

特种作业的安全管理人员未取得证书的进行了统计和上报。

（五）案例

2005年1月26日和10月6日，乡城县境内发生两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2人死亡。

2005年6月7日，乡城县然乌乡曲堆电站发生一起生产事故，造成2人死亡。 

2005年7月26日，乡城县然乌乡境内发生一起生产事故，造成2人死亡。

第三节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对劳动者在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

伤残等减少劳动收入时给予的经济补偿，使他们能够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强

制性、共济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一、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指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从政府和社会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物质帮助

和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它除具备社会保险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参加保险以享受待遇的一致

性、保障水平的适度性、享受期限的长期性等主要特征。

1991年，全县养老保险参保单位47个，其中企业12个。保险人数442人。应缴保险金18.3万元，

实征18.3万元，征缴率为100％。

1992年，实现州级统筹与省级同步运转。

1994年，州政府出台《甘孜州临时工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乡城县开始实施临时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

1995年，州政府出台《甘孜州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办法》，乡城县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和临

时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达100％。实现了国务院规定的“广覆盖、四统一”的一体化目标。

1996年，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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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乡城县贯彻实施州政府出台的《关于贯彻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

决定从当年1月1日起，将个人缴费比例调整为本人缴费工资的4％。

2003年，个人费率由本人缴费工资的4％调整为6％。

2004年1月1日起，企业统一费率调整为企业缴费工资的20％。

二、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执行，由政府负责建立的基金，对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

去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提供一定时期的物质帮助及再就业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具有保障失业人员

基本生活支持、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双重功能。

乡城县从1986年开始实施。到1991年，全县失业保险参保人数415人，征收失业保险金1.02万元。

1994年，《四川省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出台，乡城县及时规范了失业基金征收、发放及管理

程序。

1999年，州人民政府印发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失业保险条例〉的通知》（甘府发〔

1991〕154号），乡城县开始将失业保险基金的缴费比例由企业工资总额的1％提高到3％，由企业单方负

担改为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其中个人缴纳1％，企业缴纳2％。

2001年10月1日后，乡城县执行《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对全县改制破产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

系，并对未重新实现再就业的职工进行了清理、登记、建档，使失业保险扩面、征缴和确保发放工作

都有了大的进展。

2004年，全县失业保险参保单位52个（企业12个、行政28个、事业12个），参保人数476人（企

业329人、行政39人、事业108人）。征收失业保险金20.10万元，历年失业保险金结存40.11万元。全

年为符合条件的50人发放了《再就业优惠证》，培训下岗失业人员42人，帮助他们全部实现了就业。

2005年，全县参保单位77个（企业10个、行政35个、事业32个），参保人数1 154人。征收失业

保险金41万元，历年失业保险金结存43万元。帮助10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提供免费职业介绍

97人。培训下岗失业人员41人。实现再就业5人。   

三、医疗保险

（一）公费医疗

1991年以来，乡城县卫生局公费医疗办公室认真按照乡府发〔1990〕40号、乡府发〔1990〕74

号、乡府发〔1993〕09号文件精神，严格把准医疗费用的审核支付，为全县干部职工的医疗费用审核

报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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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3　1991年～2003年公费医疗报销情况统计表

年份
报销金额
（万元）

报销人数（人）

退休人数 离休人数 在职人数 合计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9.88

1.93

7.69

19.68

37.34

33.93

20.56

22.15

55.07

70.30

148.40

128.34

25.72

145

145

151

154

157

205

212

204

235

245

270

327

324

18

18

18

18

18

21

21

21

19

19

19

19

18

1135

1127

1261

1099

1472

1307

1332

1416

1419

1502

1600

1338

1408

1298

1290

1430

1271

1647

1533

1565

1641

1673

1766

1889

1684

1750

（二）乡城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001年8月，原乡城县卫生局公费医疗办公室正式更名为乡城县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为乡城县人

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直属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副科级事业单位，核定编制7名（2005年有在职职工4

名）。2003年7月1日，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启动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体

制相适应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5年，全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达77个，参保职工达2 024人，分别占应参保单位

和职工总数的92.7%和89%。

表5－34　2003年～2005年参保职工医疗费报销情况统计表

年份
基本医疗保险

公务员医疗补助

（企业职工医疗补助） 补充医疗保险

特殊人群（离休、

二等乙级伤残军

人）

报销金额

（万元）

享受人数

（人）

报销金额

（万元）

享受人数（人） 报销金额

（万元）

享受人数（人） 报销金额

（万元）

享受人数

（人）在职 退休 在职 退休

2003

2004

2005

1.14

42.29

148.86

1526

1565

1558

5.99

0.6

20.23

1475

1494

1521

383

392

449

—

2.23

12.30

1475

1526

1521

383

403

449

—

21.50

13.61

22

23

23

四、工伤保险

1997年，乡城县开始实行工伤保险。当年参保人数251人，征收基金1.17万元。

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第375号令公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

纳，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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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育保险

生育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在劳动者因生育子女而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及时给予物

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1999年，乡城县启动生育保险。

2005年，乡城县按照《甘孜州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甘劳社〔2005〕42号）进行规范。

表5－35　1996年～2005年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收入统计表                  单位:元

年份

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

基金

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基金

工伤保

险基金

生育保

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

基金

国有企业下岗职

工基本生活保障

和再就业资金

城镇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

基金

合计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741257

758436

587294

198060

415002

1556190

1060870

978037

1030057

1101194

29101

16772

62220

111333

117982

147375

79327

184172

186671

466123

—

—

—

—

—

—

—

405448

1298430

1700533

12844

11788

14688

14820

20177

20309

32719

29543

24016

33203

—

—

—

1397

14348

15653

18300

22411

22485

21624

62590

135121

165720

196060

944000

798058

687643

766625

930870

1051924

—

—

22586

87036

96368

121457

110000

94099

202953

478835

—

—

—

—

—

—

188392

206000

156681

200401

845792

922117

852508

608706

1607877

2659042

2177251

2686335

3852163

5053837

表5－36　1996年～2005年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支出统计表                单位:元

年份

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基金

失业保险

基金

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基金

工伤保险

基金

生育保

险基金

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

保险基金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基本生活保障和再

就业资金

城镇居民

最低生活

保障基金

合计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496580

469887

510825

—

569560

542536

603900

663423

685137

735796

82800

4650

17731

55600

98591

58000

—

30990

152682

430900

—

—

—

—

—

—

—

36384

418220

1492938

642

589

9978

9400

—

—

—

11049

15554

4240

—

—

—

—

7988

4842

—

6520

2890

20070

—

—

—

—

—

—

—

10655

7632

2597

—

—

3840

29360

20048

19600

—

—

17600

—

—

—

—

—

—

—

155114

216465

237166

295821

580022

475126

542374

94360

696187

624978

759014

975486

1536881

2982362

六、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乡城县财政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始于1995年，由内部各股室承担相关业务。从1996年开始，内设社

会保障股承担其财务管理。主要社会保障基金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

伤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1998年，增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

金，1999年，增加生育保险基金，2002年，增加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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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第一节　机　构

乡城县民政局是主管全县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县政府工作部门。2002年，按照乡府办发〔2002〕

8号文件要求，民政局进行了机构改革，划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职能和老龄工作管理职能，

划出农村养老保险职能交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民政局内设办公室、优抚（救灾救济）股、综

合事务股。2005年，县民政局行政编制6名，事业编制1名，机关服务事业编制1名。2005年，有在职

职工10名。1991年～2005年，县民政局历任局长为铁比、格绒日青、郦勇；副局长为松特、秋登、白

玛能珠、格绒尼玛、多青、高平、蒲世民。

第二节　基层政权建设

1991年～2005年，大力开展“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活动”，1991年，然乌乡热麦村和尼斯乡边

边哨村被定为村民自治示范村，然乌乡努力创建示范乡。1999年，重新确立了尼斯乡边边哨村、白依

乡布机村、然乌乡克麦村、热打乡热打村为村民自治示范村。15年来，乡城县民政局共开展了5次村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对其进行指导和监督。每年对村委会干部进行1～2次培训，累计培训21次，参

加培训人员共计3 257人次。

第三节　优待、抚恤、安置

一、优待

1991年～2005年，乡城县每年“八一”、元旦、春节、“双拥活动月”期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

优属活动，召开军烈属、残疾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等的座谈会或代表大会，深入优抚对象家中进

行慰问。15年，共发放慰问金92.65万元。

2005年，建立了抚恤补助自然增长机制，县财政每人每月配套兑现10元。

第九章　民　政


